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昆明斛之梦制药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及铁皮石斛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昆明斛之梦制药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及铁皮石斛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石林生态工业集中区核心区
	昆明斛之梦制药有限公司
	昆明天杲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1250m2，建筑面积为6000m2，主要建筑包括综合办公楼、生产车间、仓库、供电、给排水、污水治理等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中药饮片300吨的规模。
	（1）地表水的环境影响及对策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排放的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员工生活废水，建设单位拟采用三级过滤法(物理沉降+化学沉降+物理沉降)处理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同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大气环境的影响及对策

本项目废气主要是在净选、粉碎、切制、干燥过程中产生药物粉尘、原材料存储产生的气味以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

本项目中药饮片生产在在净选、粉碎、切制、干燥过程中产生药物粉尘，产生量为0.35t/a。项目在车间内设置抽风机，通过排风管道将粉尘收集至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95%以上，除尘器风量为7000m3/h，后通过车间顶层不低于15m 高排气筒排放，经处理后排气筒排放的粉尘浓度0.104mg/m3，排放速率小于0.00073kg/h。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14中二级排放标准要求（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mg/m3，15m 高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3.5kg/h）。

药材在存储中产生的产生的中药异味气体，通过加强通风，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3）噪声环境影响及对策

本项目运营后主要为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饮片生产设备安装在车间内。且风机进出口均设有消声器，下部采用减振垫，安装隔间板，采用上述措施噪声排放能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项目投入运营后应加强设备日常检修和维护，以保证各设备正常运转，以免由于设备故障原因产生较大噪声。同时加强生产管理，教育员工文明生产，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噪声，合理安排生产。对距离厂址最近的住宅楼影响很小。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及对策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来源有挑选工序中的产生的废弃药材，切制工序和净选工序中产生的药材碎屑，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包装材料和生活垃圾等。

废弃药材、药材碎屑和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集中收集后送生物有机肥厂进行综合利用。废弃包装材料由废品回收站收集处理。

污泥和生活垃圾一起由环卫部门处理，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不对外随意排放，危险废物统一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对当地环境基本无影响。建设项目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建设项目固废处置方式可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